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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离休干部

乘车费（交通费）标准的通知

各乡镇办事处、区直各部门：

根据聊老千发〔1998〕7号文件精神，经区委、区政府

同意，从1998年4月1日起，离休干部乘车费和交通补助

费标准调整为：厅局级离休干部（含享受厅局级待遇者，

下同）乘车费每人每月45元，处级离休干部交通补助费

每人每月25元，其他离休千部交通补助费每人每月20元。

一1一



补助标准提高后，要严格收费办法，同时，每公里收费

由原来的0 . 2元提高到0 . 3元。新增加的经费按原渠道列

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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